附件1：

听证方案

一、汕头市中心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调整听证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发改委、财政厅、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847号）等文件精神,理顺自来水价格，推进价格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促进自来水公共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和我市实际，市发改局在成本监审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形成汕头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

（一）听证方案

	汕头市中心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调整方案表
                               单位：元/立方米

	现行用水分类及标准
	2013-2015年      平均用水比例（%）
	拟调整后标准

	用水类别
	水价   
	
	居民类调高0.10元、非居民调高0.12元、特种类调高0.50元                    (方案一)
	居民类调高0.14元、非居民调高0.06元、特种类调高0.50元                              (方案二)

	
	
	
	水价    
	调整     金额 
	调整         幅度      （%）
	水价    
	调整    金额
	调整         幅度      （%）

	居民生活
	第一阶梯
	1.78 
	56.85
	1.88
	0.1
	5.62 
	1.92 
	0.14 
	7.87 

	
	第二阶梯
	2.67 
	0.41
	2.82
	0.15
	5.62 
	2.88 
	0.21 
	7.87 

	
	第三阶梯
	3.56 
	0.57
	3.76 
	0.20 
	5.62 
	3.84 
	0.28 
	7.87 

	非居民
	2.52 
	41.26
	2.64 
	0.12 
	4.76 
	2.58 
	0.06 
	2.38 

	特种
	6.00 
	0.91
	6.50 
	0.50 
	8.33 
	6.50 
	0.50 
	8.33 

	综合
	2.14
	100
	2.25 
	0.11 
	5.14 
	2.25 
	0.11 
	5.14 


（二）执行时间

拟从2017年1月1日起(按实际用水量计)执行。
二、汕头市礐石大桥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定价听证方案

经省政府批准，我市将于明年起取消车辆通行收费年票制, 取消年票制后,原纳入年票制项目之一的礐石大桥,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按次收取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将按程序上报省审批。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我省路桥车辆通行收费改革精神，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并综合考虑我市经济发展及社会各方因素,现就礐石大桥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定价问题提出以下听证方案。

(一)听证方案

	汕头市礐石大桥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方案表

	车类
	车  辆  类  型
	现收费标准(元/车次）
	拟方案一(元/车次）
	拟方案二(元/车次）
	备注

	1
	摩托车（含三轮摩托车）
	10
	8 
	9
	    1、大桥属经营性收费项目，经批准收费期限为25年；

    2、免费车辆范围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小型客车（12座及12座以下）
	15
	12 
	13
	

	3
	轻型客车（13-20座）
轻型货车（2.5吨以下）
	30
	25 
	25
	

	4
	中型客车（21-40座）
中型货车（2.5-7吨以下）
	50
	40 
	43
	

	5
	大型客车（41座及41座以上）
大型货车（7吨以上至20吨）
	70
	55 
	60
	

	6
	特大型货车（20吨以上）
	110
	90
	95
	


（二）执行时间

拟从2017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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